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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粵澳跨境貨車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95/2015。

粵澳跨境貨車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一）本會定名為“粵澳跨境貨車商

會”，葡文名稱為“Câmara de Comércio 
de Camião Transfronteiriça Guangdong
Macau”，英文名稱為“GuangdongMacao 
Crossborder Lorries Chamber of Com
merce”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鏡湖馬路

41號地下，經會員大會決議，會址得遷往
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條

（宗旨及存續期）

本會之宗旨為：

（一）以本會名義向中國廣東省、澳

門等兩地政府部門及有關法定機關反映

和爭取有關澳門及廣東省跨境貨車運輸

行業（以下簡稱同業）應有的權益。

（二）團結同業，維護同業一切合法

權益。

（三）協助解決同業在經營上的困

難，積極配合政府部門發展繁榮澳門，遵

守法規及提升專業服務精神。

（四）本會為非牟利及永久性之社

團，從註冊成立之日起開始運作。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本會會員包括：基本會員及加盟會

員。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一）基本會員：包括本會之創會商

會及符合以下第（二）項資格之企業；

（二）凡擁有粵澳進出境運輸車配額

指標，經營往來粵澳運輸車輛的公司或和

企業，並願意遵守本會組織章程者皆可

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即成為本商會會

員；

（三）加盟會員：經營商有意申請加

入本商會者，須經基本會員書面同意，即

可申請成為加盟會員；

（四）本會可邀請相關或傑出人士為

本會榮譽或名譽會長及顧問，該等人士將

不能直接參與本會之行政及管理等會務

事宜。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如：

（一）出席會員大會，在大會上享有發

言權、動議權、和議權及投票權（加盟會

員除外）；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加盟會員

除外）；

（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退會權。

第五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應遵守法定及下列之各項義

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各項內部規章

及規則、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二）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三）積極參與及支持會務工作及活

動；

（四）按時繳交由理事會所訂定之會

費。

第六條

（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一）會員自願退會者，須以書面形式

向理事會申請；

（二）凡拖欠會費超過兩年者，其會

員資格將自動中止；對於能否保持有關會

員之會籍，經理事會建議後，由會員大會

作出最後的決定；

（三）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

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理

事會決定作出適當的處分；情況嚴重者可

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將有關

會員開除出會；

（四）加盟會員如失去經營商之資

格，或不再獲基本會員之認可，將自動喪

失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本會組織）

（一）本會之組織為：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二）上述各組織人員之職務，由會

員大會主席團從具有投票權之基本會員

中選出，不得同時兼任，每屆之任期為三

年，並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由全體會員所組成；

（二）會員大會由大會主席團負責，

其中設一位大會主席，一位副主席及一位

秘書；

（三）大會主席之主要職責為主持大

會，如主席出缺，則由副主席接替。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責）

會員大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

外，尚需負責：

（一）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

（二）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之

職務；

（三）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之年

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

（四）通過本會的政策、活動方針及

對其它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五）通過邀請傑出人士為榮譽會

長、榮譽顧問及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六）在會員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之

問題上具最高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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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會員大會會議）

會員大會分為平常會員大會和特別會

員大會。

（一）平常會員大會每年第一季內召

開一次，並最少八天前以掛號信件或簽收

之方式通知會員；

（二）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或不

少於三分之一基本會員請求召開，但如屬

後者之情況，必須以書面說明召開大會之

目的及提議討論之事項；

（三）經第一次召集，應最少有一半

基本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方可決議；

（四）於第一次召集開會時，如出席

之基本會員不足上述之法定人數，大會得

於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舉行，屆時無

論出席之基本會員人數多少，大會都可以

合法及有效地進行決議；

（五）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以超過

出席之基本會員絕對多數票通過；

（六）修改會章、開除會員須經理事

會通過後向會員大會提案，再經出席大會

之會員的四分之三大多數決議通過；

（七）罷免應屆機關成員之職務，須

由出席大會之基本會員四分之三大多數

票通過。

第十一條

（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的管理及執行機關，由

五至九名奇數理事成員組成，其中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司庫一名，其餘

各理事之職務由理事會決議指定。

第十二條

（理事會之職責）

理事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

尚需負責：

（一）制定本會的政策及活動方針，

並提交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二）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維持本

會的會務及各項活動；

（三）委任發言人，代表本會對外發

言；

（四）按會務之發展及需要，設立各

專責委員會、小組及部門，並有權委任及

撤換有關之負責人；

（五）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

告、賬目等；

（六）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則，並

提交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七）審批入會申請；

（八）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九）訂定會費之金額及繳付之方

式；

（十）行使本章程第六條第（三）款

之處分權。

第十三條

（理事會之會議）

（一）理事會會議定期召開，會期由

理事會按會務之需要自行訂定；並由理事

長召集或應三分之一以上之理事請求而

召開；

（二）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之成員

出席方可決議；其決議是經出席者之過半

數票通過，在票數相等時，理事長除本身

之票外，還可加投決定性的一票。

第十四條

（本會責任之承擔）

（一）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

庭內外，均由理事長或其授權人以及任何

一位理事二人聯名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

之文書交收則只須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二）只經理事會委任的發言人方可

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言。

第十五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至七名奇數成員組

成，其中設一位監事長、二位副監事長；

（二）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

負責監察本會之運作及理事會之工作，對

本會財產及帳目進行監察及對理事會之

年度報告提供意見。

第十六條

（財政來源）

（一）本會的收入包括會員之會費、

來自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收入和收

益，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

益；

（二）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各界

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等捐獻及資助不得

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十七條

（支出）

本會之一切支出，包括日常及舉辦活

動之開支，必須經理事會通過確認，並由

本會之收入所負責。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八條

（章程之解釋權）

（一）理事會對本章程在執行方面所

出現之疑問具有解釋權，但有關之決定須

由下一屆會員大會追認。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按

有關法律之規定，經理事會建議，交由大

會通過進行修改。

第十九條

（籌委會）

（一）本會之創會會員組成籌委會，

除負責辦理本會之法定註冊手續外，還負

責本會之管理及運作，直至召開首屆會員

大會及選出第一屆各機關成員為止；

（二）籌委會在履行上述（一）項內所

指之職務期間，一切有關與本會責任承擔

之行為及文件，須經籌委會兩名成員聯名

簽署方為有效；

（三）本會之創會會員即籌委會成

員。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8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月中仙粵劇曲藝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19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月中仙粵劇曲藝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月中仙粵劇曲

藝會”，中文簡稱“月中仙粵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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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宏揚國

粹，宣傳世遺粵劇曲藝文化，增進友誼，

促進身心健康，團結澳門各社團，互相交

流，共同為澳門繁榮做貢獻。

第三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海洋花園紫蘭苑

21樓A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

准，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享受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職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職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款時，得由理事會

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9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陽光網球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陽光網球會

章程

第一條

總則

本會定名為“陽光網球會”，葡文名

稱為“Clube de Ténis Luz Solar”，英文
名稱為“Sunlight Tennis Club”，乃一非
牟利組織，宗旨是推動及發展體育運動，

尤以網球及軟式網球為主。會址設於澳門

羅馬街257號恆基花園地下W座。如經理
事會決議，可遷往澳門其他地點。

第二條

會員之權利

a）出席會員大會，並有發言、提名及
投票權；

b）根據章程選舉或被選舉入領導架
構；

c）可參與本會舉辦之任何活動。

第三條

會員之義務

a）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進
步和發展；

b）遵守本會章程及領導機構所定的
決議；

c）繳交會費。

第四條

入會及開除

a）申請人需填寫本會表格後，經理事
會審核通過，即可成為會員；

b）凡破壞本會聲譽及規條或無故欠
交會費之會員，經理事會通過後可給予警

告或開除會籍。

第五條

組織架構

本會設以下領導架構：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各架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任期為兩年，並可連任。

第六條

會員大會

a）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有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

b）大會職權為制定會務方針，選舉會
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

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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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d）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七條

理事會

a）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構，設有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及理事一名，總

人數須為單數；

b）理事會負責計劃及制定各類活動，
處理日常會務，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提交

工作報告。

第八條

監事會

a）監事會設有一名監事長、一名秘書
及一名監事，總人數須為單數。

b）監事會負責監察各項會務工作之
進行及提交報告，並審查財務狀況及年度

帳目。

第九條

活動經費及公款運用

a）本會財政來源是會費、捐贈和其他
支助；

b）本會之公款必須由當屆會長、理事
長、副理事長及財政中，其中二人聯署才

可合法提取；

c）一切公款只可用於本會有關活動
及工作，嚴禁運用公款作私人用途。

第十條

附則

a）會員若參加活動時，如遇任何意
外，身體及生命損傷，本會不需負上任何

法律責任或賠償；

b）本章程如有遺漏或錯誤，由會員大
會修改。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3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雲端科技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雲端科技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雲端科技協

會”，英文名稱為“Macao Cloud Tech
nology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是澳

門雲端技術服務業的專業性團體。

第三條——宗旨

（1）貫徹『愛國愛澳』，擁護『一國兩
制』，配合國家產業升級政策和特區政府

多元發展方針，團結澳門雲端技術服務業

界，引入專業顧問團隊，為澳門特別行政

區發展國家級“雲”數據中心，服務國家

融入工業4.0時代，發展智慧城市，提高社
會生產力及人民生活品質，為社會安定、

經濟繁榮而努力。

（2）團結業界專才，發揮橋樑作用，
為澳門產業的改革與發展作出貢獻。

（3）建立專業訊息和經驗的分享平
台，促進澳門與內地及海外雲端技術服務

界的交流，加強與商界有關機構的合作。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馬濟

時總督大馬路422號星海豪庭1樓AIAJ。
理事會可根據情況遷至本澳其他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從事雲端技術服務業相關機構的

從業人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

程，履行入會申請手續，經本會理事會批

准，繳納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1）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有對會務提出批評及建議的權
利；

（3）享有本會舉辦之福利、文教、康
樂、培訓活動的權利。

第七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及執行決議；

（2）按時繳納會費；

（3）參加和促進本會各項工作；

（4）不作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負責通過年度計劃及預算、修改會

章及內部規章；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和副會

長，理事會、監事會、秘書處、顧問團、專

家委員會成員；審批理事會工作報告；決

定會務方針。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在必要情況下，經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

正當理由提出的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於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並載明開會

日期、時間、地點、議程。

第十條——會長由會員大會通過產

生，負責主持會員大會的進行。會長直接

對會員大會負責，接受本會會員的監督，

主持本會日常全面工作，對會務進行指

導、統籌與協調。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可連任兩屆。

第十一條——副會長由會員大會通

過產生。負責協助會長執行職務。每屆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可連任兩屆。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七名以上成員組成，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包括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組成。每屆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可連任兩

屆。

第十三條——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於每年會

員大會上，出示同年的會務報告、財務報

告。

第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若干成員組成，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名，成員必須單數。每届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監事長只可連任兩届。

第十五條——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

日常會務運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

度監察活動報告。

第十六條——秘書處為本會之輔助

機構，由會員大會選出一名以上成員組

成，其中包括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及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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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若干名組成。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

連任，秘書長可連任兩屆。秘書處負責輔

助會長、理事長執行日常會務工作。

第十七條——顧問團為本會日常具體

會務之協調機構，由會員大會會長、理事

長、監事長選出若干名成員組成。每屆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顧問團在本會日

常工作中發揮代理、調解作用，理順本會

與外部的關係，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第十八條——專家委員會由會員大會

會長、理事長、監事長選出若干名成員組

成，負責為本會工作提供專業性意見及建

議，在本會重大決策中發揮參謀作用。每

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九條——本會依組織分工，按會

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理事長、監事長、顧

問團、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副理事長、副

監事長、副秘書長、監事、理事、秘書之職

位實施各項職能，以集中管理本會資源及

規劃、統籌、執行各項會務。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條——本會的經費來源自會費

和開展活動的收入，基金及利息，贊助和

捐贈，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

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二十一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訂

定人事、行政、財政和紀律細則，由會員

大會通過後執行。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由理事會提出修改議案，交會員大

會審議修改之。

第二十三條——修改本會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

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第二十四條——本會會徽如圖。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環保設備專業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國際環保設備專業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訂定的中文名稱為

「澳門國際環保設備專業協會」，葡文名

稱為“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Equi
pamento Ambiental Protecção Inter
nacional de Macau”，英文名稱為“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Macau”，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社團，並無

存立期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

冊，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第六街20號合
時工業大廈1樓A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如下：

a）本會承愛國愛澳精神、為國家、特
區政府、提供環保相關專業建議；

b）促進本澳環保設備推廣、應用、專
業化、國際交流與國際同步；

c）積極網羅國際頂尖專業專家、環保
專業尖兵、擴展組織影響力、為澳門特區

環保產業做出貢獻；

d）推動本澳各方面的環保意識倡導
及持續發展；

e）推動本澳環保工作，關心國際環保
科技、技術、設備應用與質量提升，倡導

社會公益事務之參與；

f）本會為市民與政府溝通環保項目的
橋樑，積極反映有關環保項目的民情、民

意、民生及專業支援等。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a）、凡認同本會宗旨並願
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請入會，經理

事會審批和正式通過後即可成為本會會

員。

b）、會員分普通會員及榮譽會員兩
類。榮譽會員為對會務有重大建樹及 /或
對本會發展有顯著貢獻者，經理事會提案

及會員大會通過後授銜之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以下義務：

a）遵守會章、內部規章及會員大會和
理事會的決議事項；

b）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之發展；及

c）定期繳交會費及各項費用。

第六條——會員有以下權利：

a）在會員大會上享有討論會務和表
決議案的權利；

b）就組成會內各機關的成員，享有選
舉投票和罷免權，以及被選舉擔任會內任

何職務的權利；

c）對會務有批評和建議權；

d）自由退會；

e）積極參與本會所舉辦的一切活
動；

f）依照規定享用本會的各種設備、優
惠和福利；及

g）按本章程第十一條之規定，申請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七條——會員如被證實犯下損害

本會聲譽及利益之事情，或被證實違反本

會會章及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經理事會

查證及決議後，得將按事件的嚴重程度而

予以警告或停權的處分，損害情況尤其嚴

重者，得撤除其會籍。

第八條——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一

年，即停止享受會員權利，經催收仍不繳

納者作自動退會論；而主動要求退會者，

應提前一個月以書面形式通知理事會，並

須繳清欠交本會的款項。

第三章

第一節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的內部組織由以下管

理機關組成：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及

c）監事會。

第十條——會內各機關的成員，皆由

全體享有全權之正式會員在常年會員大

會中，從經推選委員會推選的入選成員當

中，以一人一票及不記名方式選出。各機

關成員的任期皆為三年，任滿選得連任，

不限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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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a）、會員大會為本會的
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享有全權之正式會

員組成。

b）、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而主席
團則設主席（或稱會長）、常務副主席（或

稱常務副會長）二名及副主席（或稱副會

長）若干名，以及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

若干名及執行秘書一名組成。

c）、常年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以審議
及表決理事會所提交之年度會務報告及帳

目報告，並聽取監事會相關之意見書，以

及按時選出會內各組織機關的成員。特別

會員大會則在理事會或監事會提議時、或

在不少於五分之一全體會員聯署提出書面

申請時召開。

第十二條——a）會員大會由會長召
集，在會長缺席不能親事時，由常務副會

長或副會長召集。

b）、會議召集通知書須在不少於所建
議的會議日期前八天以掛號信、或透過簽

收方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

的日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議程。

c）、屬首次召集的會議、須在不少於
半數全體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能通過決

議。

d）、如出席屬第一次召集的會議的會
員數目少於上款所規定的法定人數，則可

在第一次召集所指定的會議時間的一小

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即時舉行會議或改天

再作第二次召集舉行會議。

e）、凡屬第二次召集的會議，只需有
不少於五分之一全體會員出席，會員大會

的舉行均屬有效，可進行議案的議決。

f）、會員大會對議案進行表決，採取
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除本章程或法律另

有明文規定的情況外，任何議案均須得到

與會會員之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效。

g）、會員如不能參與大會，可依法以
書面方式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

第十三條——除本章程明文規定之

權限及其他法定職權外，會員大會的權限

尚包括：

a）釐訂本會的指導方針，討論與決
定重大事務；

b）選舉產生各內部組織機關的成
員；

c）通過、修訂及更改會章及內部規
章；

d）商討、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
之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以及聽取監事會

相關之意見；

e）議決將「名譽會員」、「榮譽會員」
等名銜，頒授予對本會作出傑出貢獻人

士；

f）通過聘請或邀請社會賢達、熱心人
士為本會名譽會員、顧問，以協助本會的

發展；及

g）解散本會。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四條——a）、理事會為本會最高
會務管理與執行機關，成員總人數必須為

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常務副理事

長一名，以及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及財

政各一名，其餘為理事。

b）、理事會如有需要，可下設若干職
能部門，分掌日常會務，每職能部門設部

長一名及副部長若干名，負責該部門的事

務。

第十五條——a）、理事會每兩個月召
開平常會議一次，理事長認為必要時或在

多數理事聯署提出要求時，得召開特別理

事會議。

b）、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和召
集，會議通知應於所建議舉行會議日期前

三天發出，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

時間、地點及有關之會議議程。

c）、理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

d）、會議之任何議案，須獲得與會者
過半數贊成票方能通過。如表決時贊成與

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理事長投下決定性

的一票。

第十六條——除本章程明文規定之

權限及其他法定職權外，理事會的權限尚

包括：

a）按本會的既定宗旨，策劃、推動、
組織及領導本會之活動；

b）執行會員大會之所有決議；

c）管理本會的資產及財物；

d）批准會員入會和退會的申請，以及
開除會員會籍；

e）僱用和辭退職員、編配工作，並訂
定職員的薪酬與待遇；

f）代表本會參與一切對外的官方和
私人活動，及行使本會擁有的一切相關權

力；

g）制定及提交工作年報及當年的帳
目，交會員大會討論與通過，以及提交下

年度的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h）訂定入會費和每年的會費金額；

i）通過聘請或邀請社會賢達、熱心人
士為本會的名譽會長、顧問，以協助本會

的發展，但須請會員大會追認；及

j）執行一切在本會宗旨範圍內，但沒
有其他專責部門處理的事宜。

第十七條——理事長的特定職權為：

a）召集和主持所有理事會議；

b）領導本會的各項行政工作；

c）在理事會議表決時，當贊成與反對
的票數相同，投以決定性之一票；

d）對外代表本會；及

e）履行與本身職位相稱之一切工作。

第十八條——常務副理事長及副理事

長的特定職權為：

a）協助理事長處理會務；及

b）在理事長請假或因事缺席不能履
行職務時，代其行使職權。

第四節

監事會

第十九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

機關，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成員人數

必須為單數，成員間互選出監事長一名及

副監事長若干名，其餘為監事。

第二十條——a）、監事會每三個月
召開平常會議一次，由監事長負責召集會

議，而在其認為有需要時或在多數監事聯

名提出時，得召開特別監事會議。

b）、監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議案，須

得與會者多數贊成票方能通過。如表決時

贊成與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監事長投下

決定性的一票。

第二十一條——監事會對本會各項會

務扮演監督角色，其特定之權限為：

a）督導理事會之一切工作；

b）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及內部規
章的情況；

c）監督會員大會決議案的執行情
況；

d）定期審查本會的帳目和核對本會
的資產和財物；及

e）就理事會所提交的帳目及報告制
定意見書呈交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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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社團之約束力

第二十二條——任何具法律效力及約

束力的文件和合約，必須由會長簽署或於

其不能親自視事期間由兩名常務副會長

聯簽或理事長連同其中一名常務副會長

聯簽或理事長連同兩名副會長聯簽或一

名常務副會長連同兩名副會長聯簽方能

生效。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二十三條——a）、本會設立基金，
接受會員及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和

企業的捐助。

b）、本會的經費來源：

I）會員之入會費及年費；及

I I）會員或非會員的捐款及其他收
入。

第二十四條——a）、本會之收益、資
產和結餘，只能運用於推廣其宗旨之事宜

上。

b）、本會須設置財務開支帳簿，並須
將財務帳簿每年一次上呈會員大會查核。

第二十五條——a）、本會的會計年
度以曆年為準，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b）、每年會計年度開始前兩個月，由
理事會編制年度工作計劃、收支預算表及

員工待遇表，提交會員大會通過，如會員

大會未能如期召開，可先提請理事會、監

事會聯席會議通過，再交會員大會追認；

會計年度終結兩個月內，由理事會編制年

度會務報告、資產負債表、帳目報告、損

益表和財產目錄，送監事會審議並制定審

核意見書後，提呈會員大會通過。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本會章程的修改權

和本會的解散權屬會員大會的權力範圍。

該等會員大會除須按照本章程第十一條

規定召集外，還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a）在會議召集書上必須闡明召開會
議的目的；

b）章程之修訂議案，須在為該目的而
特召開之會員大會中方可表決，且必須得

到不少於四分之三與會會員的贊成票數

通過，方為有效；

c）解散本會之議案，須在為該目的而
特召開之會員大會中方可表決，且必須得

到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成票數，方為有

效；

d）在通過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員須
同時議決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作由應

屆的理事會負責。

第二十七條——本會設有內部規章，

規範本會在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上的細

則事項，有關條文經會員大會討論及通過

後，將公佈執行。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各條款之解釋

權歸會員大會所有。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若有任何遺缺

之處，一概在會員大會中以適用之現行澳

門特別行政區法例補充。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5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55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克隆氏症及潰瘍性結腸炎互助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克隆氏症及潰瘍性結腸炎互助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

（一）中文：“克隆氏症及潰瘍性結腸

炎互助會”，中文簡稱“結腸炎互助會”；

（二）英文：“Crohn and Ulcerative 
Colitis Mutual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致力為克隆氏症及潰瘍性結腸

炎病人，已出現病徵、併發症的患者，提供

支援平台；

（二）定期舉辦分享會，互相交流及

分享心得，幫助克隆氏症及潰瘍性結腸炎

病人解決疑問。

第三條

會址及通訊地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科英布拉街

416號光輝花苑5樓Y。

（二）本會通訊地址澳門紅街市郵政

分局郵政信箱6398號。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本會會員分為功能會員、非功能會員

及榮譽會員。

（一）功能會員：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

同本會的克隆氏症及潰瘍性結腸炎病人

及其家屬，均可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

理事會批核後即可成為功能會員；

（二）非功能會員：凡贊成本會宗旨

及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向本會提出申

請，經本會理事會批核後即可成為非功能

會員；

（三）榮譽會員：在本會有特殊貢獻

者，經理事會批核即可成為榮譽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功能會員有權出席會員大會，

對會員大會的議案作出表決或提出異議，

且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非功能會員和榮譽會員有權列

席會員大會，但不能對議案作出表決或提

出異議，亦不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所有會員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

動和福利的權利；

（四）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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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及秘書一名，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

（二）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任免會員大會

主席團和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

會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之權

力。

（三）會員大會必須每年召開一次，

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通知

會員，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和議程。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三年，可以連任。

（二）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負責本會各項

事務的運作及處理會務之規則。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副監事

長若干名組成，以單數成員組成，每屆任

期三年，可以連任。

（二）監事會負責審計監督本會財務

活動及理事會的一切管理活動；定期檢查

本會賬目和賬簿。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各界人士贊

助或各種捐款。

第十一條

附則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的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0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婚戀家庭研究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19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婚戀家庭研究協會
 

第一章

規則

 第一條——名稱

本社團的中文名稱為「澳門婚戀家庭

研究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u Marriages 
and Families Research Association”，簡稱
「MMFRA」，本章程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將向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註冊。 

第二條——法人住所

本會之法人住所設於澳門新口岸冼

星海大馬路81121號金龍中心19樓1944
室。 

第三條——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性學術團體。 

第四條——宗旨

 本會以促進澳門婚戀家庭持續研究
發展與加強聯繫，增進會員及有關機構之

間的專業學術交流與合作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章程並具備下列之條件

者，即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基本會員： 

（一）對於兩性婚戀家庭研究、正在

或受過相關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 

（二）職業與心理學有密切相關持相

關興趣者。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任期

獲選為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成

員者，任期為三年，連選連任。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主席團由會員

大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設會

長、副會長及秘書各一名。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常年會

議，討論及通過理監事會所提交工作報

告、年度帳目。 

（三）會員大會可在大會主席、理事

會、監事會或不少於四分一會員以正當目

的提出要求時召開。 

（四）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五）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

須過半數會員出席方可議決，否則會議順

延半小時召開，屆時任何決議需出席會員

之絕對多數通過，但法律規定特定多數除

外。 

（六）倘會員未能參加會議，可委託

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為

之。 

（七）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八）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處理日常會務，

成員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組成，包括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至若干名、理事數

名。 

（二）理事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由理

事會成員之間相互選出。 

（三）理事會在多數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如表決票數相同，則以理事長所作

之票為決定票。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督行政管理機

關，負責監督行政機關運作，成員由三名

或以上之單數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及監

事數名。 

（二）監事會監事長由監事會成員之

間相互選出。 

第十條——會刊

“澳門婚戀家庭研究協會”為本會官

方刊物，其主編為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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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財政制度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包括會費

及旨在推進會務的捐助。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必須用於章程

規定的業務範圍和事業發展，不得在會員

中分配。 

第十三條——本會財務由理事會管

理，理事長負責具體執行事宜。會長、秘書

長和理事長三人中的兩人連署，可簽發支

票。 

第五章

解散
 

第十四條——本會之解散除法院宣告

外，解散本會須由理事會提出終止動議，

由全體會員投票決定，並獲得四分之三贊

同方可解散。 

第十五條——解散後之財產按照澳門

法律的有關規定，用於發展與本團體宗旨

相關的事項。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3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一善道教研究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19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一善道教研究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本會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一善道教研究學會。

第二條——本會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其宗旨為：

1. 發展及推廣道教精神；

2. 促進本地區道教文化及外地同類道
教之文化交流；

3. 愛國愛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

4. 推動慈善活動，幫助有需要人士。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帶水圍8號B藝泉
閣地下G鋪。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對道教玄學有興趣之

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成為會員，但必須經

理事會通過，方可正式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有：

1. 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2. 對本會之會務有建議、批評及咨詢
權利；

3. 享受本會之設施。

（二）會員之義務有：

1. 遵守本會之章程與決議；

2. 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 按時繳交會費。

第六條——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交會

費者，作退會處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理事

會、監事會、會員大會。

上述各機構成員人數為單數，每屆任

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次數不限。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名。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和理監
事會各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或計劃；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常務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最少提前八天透過掛

號信方式召集，通知信內容應列明日期、

時間、會議地點及議程。

（三）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之

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可召開特別

會議。

第九條——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

機關，其職權如下：

1.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各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4. 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若干名，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

聘名譽會長、顧問。

第十一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

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名，監事若干名。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一）本會經費來源如

下：

1. 會員繳交會費；

2. 個人或法人贊助；

3. 其他來源之贊助。

（二）理事會有籌募經費之責任。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解散決議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決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

第十六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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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印跡澳門•舞蹈團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設立

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5/ASS檔案組第55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印跡澳門•舞蹈團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印跡澳門•舞蹈
團”，中文簡稱為“印跡舞團”，英文名

稱為“Imprint Macau Dance Associa
tion”，英文簡稱為“IMD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堅持澳門原創舞蹈，弘揚澳門

的本地文化；

（二）提升澳門的專業舞蹈水平，致

力於培養專業素養之舞者；

（三）透過各類型系統性的教育和規

劃性的舞蹈活動，促進本地與海外之間文

化、藝術交流與合作。

第三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

46號華寶花園第6座11樓AI。經理事會議
決批准，會址可遷至澳門特別行政區任何

地點。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一般會員：凡對舞蹈有興趣之

人士，填寫及提交入會表格，經理事會

通過，並繳交會費後，即可成為本會之會

員；

（二）團員會員（下稱“團員”）：凡

已成為本會之“一般會員”，經過舞蹈資

格考核，達理事會認可之舞蹈水平標準考

核，即可成為本會之“團員”；

（三）榮譽客席會員：凡助本會在舞

蹈藝術方面之推廣及發展，並提高本會聲

譽且具國際舞蹈水平的舞蹈家，由理事會

任一成員提名，經理事會通過邀請。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會員之權利：

（一）有選舉、被選舉和表決權；

（二）參與本會的各項活動；

（三）對本會的工作作出建議、批評

和監督；

（四）享受本會所提供之福利。

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會章及會員大會與理

事會之決議；

（二）依時繳納會費；

（三）積極參與本會所辦之各項活

動；

（四）不作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行

為。

會員之處分：

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或作出任

何有損本會利益行為，由理事會給予警

告，若擔任職務者，可撤銷其職務，嚴重

者經會員大會通過，可終止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的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權力

機構，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及任免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本會性質及會

務方針的權力；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參與組

成，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的出席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

若出席人數不足，則押後一小時，屆時不

論出席人數多少，都可召開會議；

（三）會員大會由理事會進行召集或

應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而召

集。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或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四）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每屆任期二年，可連選連

任：

A. 主席之職責為主持會員大會。

B. 當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代行其
職責。

 （五）會員大會所提議案需由超過
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贊同票，方能通過生

效。如在同一事件上超過一個議案，由獲

較多票數者通過；

（六）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構，由

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

理事長及理事各一名。每屆任期二年，可

連選連任。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的職權：

A.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並可根據
大會制定的方針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B. 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管理報告和
財務報告。

C. 決定接受會員或開除會籍。

D. 決定會內的主要工作人員的聘任。

（三）理事會成員，除理事長或其授

權者外，均不得代表本會對內或對外發表

意見；

（四）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由理事長召集，會議須有過半數的理事出

席方為有效。對提案或人選之表決，須獲

出席者一半以上的贊同票方能通過。如遇

票數相同時，理事長可加投決定性一票。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由最

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

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二

年，可連選連任。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監事會的職權：

A. 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B. 查核本會的財產。

C.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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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

向外發表意；

（四）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

（三）政府資助；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顧問

第十一條

顧問

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邀請若干名社

會知名人士擔任顧問，任期與應屆理事會

一致。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

附則

本會設有內部章程，條文之制定實施

及修改均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執行。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5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航拍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5/ASS檔案組第54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航拍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航拍協會＂。

葡文名稱為：“Macau Associação de Foto
grafia Aérea＂，葡文簡稱為：“MAFA＂。
英文名稱為：“Macao Aerial Photography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MAPA＂。
為一非牟利文化藝術團體。

第二條

存續期與會址

從註冊成立之日起，澳門航拍協會即

成存續期為無限期的社團組織，會址設於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1樓A F
座。

第三條

宗旨

以團結愛好航拍攝影人士，推動航拍

攝影藝術和技術發展，促進本地文化藝

術的創作和交流，並為會員提供相關航拍

訊息。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愛好航拍攝影之人士，且贊同本會

宗旨，並願意遵守會章，經一名會員介紹，

並經由理事會審查及通過，依期繳交會費

者，可成為本會之普通或永久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 出席會員大會，並在會上討論會
務及進行表決；

二、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 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四、 依照規定享用本會的各種設備；

五、 自由退會。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 遵守會章、內部規章、會員大會
和理事會的決議；

二、 維護本會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之
發展；

三、 繳交會費。

第七條

處分

對違反本會會章，損害本會權益及聲

譽的會員，經理事會審查屬實後，將按事

件的嚴重程度給予警告或開除會籍，當事

人所繳之一切會費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

本會組織

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

組織選舉

各管理機關的成員均在會員大會中

選出，每期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由全體享有權利之正式會員所組成；

二、 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而主席
團則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及秘書一

名；

三、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以審議
及表決理事會所提交之工作報告及帳目，

並聽取監事會之相關意見，以及按時選出

各機關的成員。特別會員大會則在理事

會、監事會認為必要或不少於五分之一全

體會員聯署提出書面申請時召開。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的召開及運作

一、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至少提
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二、 屬首次召集的會議，須至少半數
全體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能通過決議；

三、 如會議當天出席人數不足，於半
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届時不論出席人數

多寡，亦可召開會議，會議均為有效，大

會決議需獲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

方為有效；

四、 會員如不能參與大會，可依法律
規定委託其他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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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的權限

一、 釐訂會務方針、討論及決定重大
事務；

二、 選舉各管理機關的成員；

三、 通過、修改會章及內部規章；

四、 商討、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
之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並聽取監事會之

相關意見；解散本會。

第十三條

理事會組成

一、 理事會為本會的最高會務管理與
執行機關，由九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

此外，理事會下設秘書處、資訊學術部、

展覽及拓展部、賽務暨協調運作部。理事

會因實際需要可增加其他部門。各部門分

設部長一名；

二、 全體理事會成員均以義務性質協
助本會處理會務，如因實際需要可外聘受

薪委員，處理日常會務。此外，各部門亦

可視實際工作需要，自行外聘特邀委員負

責有關工作，須提報理事會備案；

三、 理事如有曠廢職務、行為不檢或
作出有損本會聲譽者，得由理事會提請會

員大會罷免之。

第十四條

理事會的運作

一、 理事會每季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理事長認為必要或不少於兩名理事聯署

提出要求時，則可召開特別理事會議；

二、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和召
集，至少提前十天召集，召集書內須載明

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 理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

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如表決時贊同

票與反對票數相同，則由理事長投下決定

性一票。

第十五條

理事會的權限

一、 策劃及領導本會之活動；

二、 執行會員大會之所有決議；

三、 批准會員入會和退會的申請，並
可開除會員會籍；

四、 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管理
及財務運作；

五、 代表本會參與一切對外的官方和
私人活動，行使本會擁有的一切相關權

力；

六、 按時制定年度工作計劃、工作報
告、財政預算及帳目，並交會員大會討論

與通過。

第十六條

理事長的特定職權

一、 召集和主持所有理事會議；

二、 領導本會的各項行政工作；

三、 與秘書共同簽署會議記錄；

四、 在理事會議表決時，當贊同與反
對的票數相同，得投以決定性之一票；

五、 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七條

副理事長的特定職權

一、 協助理事長處理會務；

二、 在理事長請假或因事缺席不能履
行職務時，代其行使職權。

第十八條

文件的簽署

任何具法律效力和約束的文件和合

約，必須由理事長或任何兩名理事聯署方

能生效。

第十九條

監事會的組成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三名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及監事若干名。

第二十條

監事會的運作

一、 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由監事長負責召集會議，而在其認為有需

要時亦可召開特別監事會議；

二、 監事會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時，
方可進行議決。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

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如表決時贊同與

反對票相同，則由監事長投下決定性的一

票。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的權限

一、 督導理事會的一切工作；

二、 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及內部規
章；

三、 監督會員大會決議案的執行情
況；

四、 定期審查本會的帳目和核對本會
的資產；

五、 就理事會所提交的帳目及報告制
定意見書呈交會員大會。

 第四章

會員名銜

第二十二條

榮譽高級會士（HON.FMAPA）名銜

本會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得向有

關人士頒發本會榮譽高級會士（H O N.
FMAPA）名銜，為表彰：

一、 對航拍攝影藝術有修養；

二、 對推動航拍攝影活動具有貢獻；

三、 對協助會務發展有良好建樹之
資深攝影家，本會之名譽會長、顧問及會

員；

四、 對大力贊助本會或對會務有特
殊貢獻之人士。

第二十三條

榮譽會員（HON.MAPA）名銜

對熱心於會務的會員或社會人士，經

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得向有關人士頒發本

會榮譽會員（HON.MAPA）名銜。

第二十四條

名銜考試（AMAPA）及（FMAPA）

本會為提高會員之航拍攝影藝術水

平，特設名銜考試制度。凡永久會員均可

參加考試，其成績經名銜考試委員會評

定，再經理事會通過，可依本章頒授會士

（A M A PA）或高級會士（F M A PA）名
銜。

 
第五章

創會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

會務顧問

第二十五條

創會會長

曾擔任本會組織架構之要職，經理事

會提名及通過後，得出任本會創會會長。

第二十六條

名譽會長

經理事會提名及通過後，本會得聘請

社會有名望人士及長期熱心支持本會發

展之社會賢達擔任名譽會長之職位，由應

屆理事會提案通過或續聘連任。

第二十七條

名譽顧問及會務顧問

由應屆理事會提名及通過後，每屆得

聘請若干名名譽顧問及會務顧問，以協助

推動會務之發展，應屆理事會亦可提案通

過續聘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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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會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八條

經費來源

一、 會員會費；

二、 任何對本會之合法資助及捐贈。

 第七章

章程之修改及本會之解散

第二十九條

章程之修改及本會之解散

本會章程的修改權和解散權屬會員

大會所有，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和延長法

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在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員須同

時議決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作由應屆

理事會負責。清盤後之盈餘須捐給慈善

機構或資助與宗旨相同之機構，本會成員

不得分享解散後的任何利益及資產。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有內部規章，規範行政管理及

財務運作等範疇上的細則事項，有關條文

經會員大會討論及通過後，將公佈執行。

第三十一條

章程之解釋

本章程各條款之解釋權歸會員大會

所有。

第三十二條

遺缺

本章程若有任何遺缺之處，概依現行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範執行。

第三十三條

會徽

本會會徽：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4,4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48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抗衰老及再生醫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5/ASS檔案組第57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國際抗衰老及再生醫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國際抗衰

老及再生醫學會”，葡文名稱為“Sociedade 
Internacional de AntiEnvelhecimento 
e Medicina Regenerativo”，英文名稱為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ntiAg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存

續不設期限。宗旨為在國際間推動抗衰老

及再生醫學的發展，促進國內外抗衰老及

再生醫學的交流。

第三條——本會總部設在澳門。會址

設在澳門北京街230246號金融中心E7，
在需要時可遷往其他地方。

第四條——本會官方語言為中文及

英語，遇到爭議以中文為準。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分類：團體會員及自

然人會員。

第六條——會員資格

團體會員：世界各地的抗衰老及再生

醫學組織，凡認同本會章程，經兩名本會

團體會員介紹，由理事會批准即為會員。

自然人會員：凡受各國政府承認的學

歷，擁有臨床醫學、中醫及相關醫學的學

士學位人士，取得當地政府的執業牌照，

並認同本會章程，經兩名本會自然人會員

介紹，由理事會批准即為會員。

第七條——權利、義務、處罰

1. 權利：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利，
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2. 義務：遵守會章，繳付入會費、年
費，並為本會的發展和聲譽做出貢獻。

3. 處罰：未履行本會義務或違反會
章，甚至作出有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

討論，可喪失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

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

1.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負
責制定或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理事

會和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

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會員大會每年召開

一次，亦可由理事會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

可召開會議，會議均為有效。大會決議需

獲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2. 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或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修改章程的

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3.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
干人及秘書一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本會可設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顧問若干人，由理事會提

名，經理事會會長同意後邀請擔任職務，

可連續聘任及有權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會會

長一人，副會長及理事若干人，每屆任期為

三年，可連選連任。在澳理事人數需占一

半或以上。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

和日常具體會務。理事會會長代表本會簽

署法律文件。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每屆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監察理事會日

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

所繳交之入會費及年費，會員之捐贈及任

何收益。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社團及

各界人士之贊助，但該等捐贈及資助不得

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本會可設立內部規章制

度。

第十四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

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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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本會會徽：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抗衰老及再生醫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5/ASS檔案組第56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抗衰老及再生醫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抗衰老及再生醫學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AntiEnvelhecimento 
e Medicina Regenerativo de Macau”，英
文名稱為：“Macau Association of Anti
Ag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存

續不設期限。宗旨為推動抗衰老及再生醫

學的發展，促進國內外抗衰老及再生醫學

的交流。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北京

街230246號金融中心E7，在需要時可遷
往其他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凡擁有臨床醫

學、中醫及相關醫學的學士學位人士，認

同本會章程，經本會會員介紹，由理事會

批准即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義務、處罰

1. 權利：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可
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2. 義務：遵守會章，繳付入會費、年
費，並為本會的發展和聲譽做出貢獻。

3. 處罰：未履行本會義務或違反會
章，甚至作出有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

討論，可喪失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1.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負
責制定或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理事

會和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

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會員大會每年召開

一次，亦可由理事會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

可召開會議。大會決議需獲出席會員的絕

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

除外。

2. 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或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

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3.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
人及秘書一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本會可設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

及名譽會長，由理事會提名，經理事會會

長同意後邀請擔任職務，可連續聘任及有

權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八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會會

長一人、副會長及理事若干人，每屆任期為

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

策和日常具體會務。理事會會長代表本會

簽署法律檔。

第九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

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每屆任期為

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

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

所繳交之入會費及年費，會員之捐贈及任

何收益。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社團及

各界人士之贊助，但該等捐贈及資助不得

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可設立內部規章

制度。

第十二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

員大會。

第十三條——本會會徽：

 

②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的贊同票。 

③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及秘書一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本會可設永遠榮譽會

長、榮譽會長及名譽會長，由理事會提名，經理事會會長同意後邀請擔任職務，可連續聘任及有權參加本

會各項活動。 

第八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會會長一人、副會長及理事若干

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理事會會長代表本會簽署法

律檔。 

第九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所繳交之入會費及年費，會員之捐贈及任何收益。本會得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及各界人士之贊助，但該等捐贈及資助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可設立內部規章制度。 

第十二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本會會徽：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5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偉圖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5/A S S檔案組第6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偉圖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偉圖體育會”，

中文簡稱為“偉圖”，葡文名稱為“Clube 
Desportivo Victosports de Macau”，葡文
簡稱為“Victosports”，英文名稱為“Macau 
Victosports Sports Club”，英文簡稱為
“Victosports”（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斜路33號
信毅花園地下B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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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宗旨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聯誼形式

團結愛好康樂體育的朋友，促進、規範、

學習及推廣鐵人三項、鐵人兩項（水陸兩

項及陸上兩項）、游泳、跑步及單車等運

動。

二、舉辦及參加鐵人三項、鐵人兩項

（水陸兩項及陸上兩項）、游泳、跑步或

單車等項目，尤其參與在中、港、澳、其他

國家及地區組織的室內外體育活動、比賽

以及社會公益等活動。

三、本會作風文明，充滿活力，提倡互

助互勉、愛國愛澳、尊重平等及服務社群

的理念。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會員及入會資格如下：

一、會員：凡持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

明文件，願意遵守會章者，可申請加入，申

請入會須填妥入會申請表，繳納會費、遞

交正面免冠半身照片一張及澳門居民身

份證影印本一份，由理事會通過，方得成

為會員；及

二、名譽會員：經理事會提議，會員大

會通過，得聘任社會賢能及對本會有卓越

貢獻的個人為永遠會長、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名譽顧問及永遠會員等，上述聘任

將於下次會員大會時給予追認。名譽會員

不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的權利：

1.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2. 有投票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 行使由法律賦予的權利；

4. 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5. 參與本會舉辦之活動；

6. 享受本會之福利；及

7. 退出本會。

二、會員的義務：

1. 出席會議及表決事項；

2. 遵守章程並執行一切決議；

3. 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

團結和合作；

4.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
及

5. 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行
為。

三、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1. 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應提前
一個月以書面形式向理事會提出申請；

2. 凡拖欠會費超過兩年或以上者，其
會員資格將自動中止；理事會對是否除去

該會員的資格擁有最終決定權；

3. 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議或
作出任何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之會員，將

由理事會決定是否作出譴責或警告之處

分；情況嚴重者，由理事會決定是否除去

該會員的資格；及

4. 會員被除去資格時，所繳納的一切
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架構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六條  ——組織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及

三、監事會。

第七條  ——任期

上款各機關之據位人每屆任期兩年，

得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由所有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副

主席及秘書各一名，會員大會主席團人數

必須為單數；

三、主席之職責為召集及主持會員

大會；當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代行其職

責；

四、會員大會之一般會議必須每年最

少召開一次；

五、會員大會之特別會議得透過會員

大會主席主動召集，或應任一成員要求召

集；

六、召集書須提前至少8天以掛號信
或簽收之方式通知，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

的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七、會議召開時，必須在至少半數會

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進行，若人數不足，

則於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進行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之人數多少均視為有

效；

八、會員得委託任何人士代行其投票

權，委託應以具簽名之文書為之，詳細列

明會議資料或所涉及之事宜；

九、就本會各機關之選舉、理事會預

算之討論及通過，以及報告書和帳目之討

論及表決，均於會員大會一般會議進行；

十、會員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之會員

之過半數贊同票；

十一、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及

十二、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九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以投票方式選舉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

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議

決；

五、決定本會公共基金的使用方式；

六、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七、按理事會提名，授予或追認名譽

會員榮銜；

八、對理事會的決議上訴作裁決；

九、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及

十、解散本會。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二、理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名及理事

若干名，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日常

會務；

三、若需要時，理事會可設立若干部

門以執行各項會務工作，該等職位人選由

理事會選出，任期與理事會相同，得連選

連任；

四、理事會大會不定期由理事長召

開，每次會議之議決及執行情況，須於下

一次理事會上提出報告及確認；及

五、理事會之決議取決於出席之理事

之過半數贊同票；倘若表決時票數相同，

理事長除本身之票外，有權再投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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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職權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構，負責本會

的日常營運及行政事務，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及預

算；

四、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作；

五、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

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會員大會提交

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六、籌募經費；

七、接受澳門政府、會員或第三者的

捐贈、資助；

八、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取消會員

資格；

九、在其職稱範圍內，依照會章處分

違紀會員；

十、訂定會費的金額；

十一、聘請本會永遠會長、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永遠會員等之名譽

會員；

十二、領導本會之工作，聘用和辭退

僱員及訂定其報酬；

十三、理事長可解決本會緊急問題，

應事前通知理事會，事後由理事會確認；

及

十四、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十二條  ——理事長之權限

一、理事長是本中心的法人代表；

二、領導理事會之工作及在一般事務

上對外代表本會；

三、召開及主持有關會議；

四、督導決議之正確執行；及

五、行使章程賦予之其他權限。

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及

二、由三人或以上的單數成員組成，

設監事長一人及監事若干人。

第十四條  ——監事會之職權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監察機構，其職

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以及

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

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五、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六、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帳目；

七、列席理事會會議；及

八、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四章

第十五條——經費

一、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有關經費來

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私人損贈、

私人損款、私人贊助、利息及澳門政府資

助；

二、會員繳交會費為每月澳門幣10
元，全年一次性收費為澳門幣100元；及

三、理事會及監事會認為有必要時，

可調整會費。

第五章

第十六條——平台

一、本 社 團 將 會 以 社 交 網 站

FACEBOOK或WECHAT（微信）所提
供之功能作為訊息交換平台，發佈公告及

所有事項；及

二、會址為發佈公告及所有事項。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

包括法庭內外之文件，依次由會員大會主

席、副主席、理事長、副理事長或其授權

人任一人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之文書交

收只須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第十八條——一、本會設內部規章，

規範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門組織，行政管

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

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二、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

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生效，若

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及

修訂；及

三、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

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九條——本會會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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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一、 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門組織，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

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二、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生效，若有

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及修訂；及

三、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九條

本會會徽

 

 

         

澳門偉圖體育會  

Clube Desportivo Victosports de Macau 
Macau Victosports Sports Club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1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1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裝修用石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5/A S S檔案組第59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裝修用石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裝修用石商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以“愛

國、愛澳、團結”的精神積極推動業界發

展，為本澳營造更良好的用石環境，以迎

接本澳裝修界的用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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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青洲大馬路逸麗

花園第六座聰明閣30樓BB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或延長法

人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任連選。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任連選。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尚有不敷或特別須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議籌募之。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裝修用砂商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5/A S S檔案組第5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裝修用砂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裝修用砂商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以“愛

國、愛澳、團結”的精神積極推動業界發

展，為本澳營造更良好的用砂環境，以迎

接本澳裝修界的用砂需求。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

建華大廈2座14樓B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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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或延長法

人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任連選。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任連選。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尚有不敷或特別須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議籌募之。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地盤用石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5/ASS檔案組第60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地盤用石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地盤用石商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以“愛

國、愛澳、團結”的精神積極推動業界發

展，為本澳營造更良好的用石環境，以迎

接本澳地盤的用石需求。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俾利喇街161號興
勝樓3樓L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或延長法

人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任連選。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任連選。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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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尚有不敷或特別須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議籌募之。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愛跑聯盟

União de I Run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que se encontra arqui
vado neste Cartório, no dia 15 de Junho de 
2015:

愛跑聯盟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愛跑聯盟”；

葡文名稱為“União de I Run”；

英文名稱為“I Run Union”。

第二條——本會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其宗旨為：

（1）參與跑步及其他體育運動；

（2）寓運動於行善；

（3）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

大馬路371號22樓A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對跑步有興趣之人士，

皆可申請加入為會員，但必須經理事會通

過，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之權利尤其有：

（1）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對本會之會務有建議、批評及咨
詢權利；

（3）享受本會之設施。

會員之義務尤其有：

（1）遵守本會之章程與決議；

（2）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按時繳交會費。

第六條——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會

費者，作退會論處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理事

會、監事會、會員大會；上述各機關成員

人數均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次數不限。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或若干名及

倘有秘書長一名。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最少提前八天透過發

給每一會員之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來召

集，通知信內應列明日期、時間、會議地

點及議程。

（三）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

第九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其職權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或若干名、理事一名或若

干名；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

長、顧問。

第十一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

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一名或若干名，監事一名或若干名。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會費；

（二）個人或法人贊助；

（三）其他來源的資助。

理事會有籌募經費之責任。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解散決議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

第十六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私人公證員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5 de 
Junho de 2015.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4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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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專業創展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6/2015號檔案組內，並
登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
記簿冊”內，編號為9號，該組織章程內
容載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

訛。

澳門專業創展協會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澳門專業創展協會”，葡文名稱：

Associação de Criação e Desenvolvimento 
Profissionais de Macau，英文名稱：Macau 
Professional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屬非牟
利社團，其存續不設期限。

第二條

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會址位於澳門友誼大馬路澳門

置地廣場23樓23012302室。理事會可因
應需要而決議設立辦事處或將本會會址

遷往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推動和促進各專業領域

的學術交流活動，發揚愛國愛澳精神，團

結各行業友好，互助互愛，努力提高本地

區專業人士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操守。

第二章

會員與組織

第四條

會員的資格、權利和義務

一、凡認同本會章程之具法人資格的

機構、企業、團體或個人，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批准後，方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

參與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及福利的權利。

三、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依

時繳納入會費及周年會費的義務。

第五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規定之

權力外，亦負責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選

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

員；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提交之年度工

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以及決定會

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由會員大會選舉選任，每屆任

期為三年，並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召集和主持會議。會員大會之

召集須最少在會議前八天以掛號信或書

面簽收方式給予會員通知，召集書內須載

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四、在必要的情況下，應會員大會會

長、理事會或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之

請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五、會員大會必須在最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三十分鐘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

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屆時不論出席會員

人數多少均可行使會員大會職權，但法律

另有規定者除外。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七條

理事會

一、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

規定之權力外，理事會還負責本會之行政

管理，並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

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作

出行為或發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

授權的一名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

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構，其職權

如下：

一、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 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 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作； 

四、 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

五、 制作翌年的活動及預算；

六、 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七、 根據工作需要，決定設立專門委
員會及工作機構，並任免其領導成員。

八、  聘請各種榮譽職銜人士。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規定之權力外，

還監督理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

製年度監察活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副監事長、監事若干

名。

三、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

三者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

以及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一條

附則

一、在本會章程之修改及解釋方面，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會提

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本章

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均按澳門

現行法律辦理。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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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a Ciência Linguístic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4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語言學會章程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中文名為“澳門語言學會”，葡文

名為“Associação da Ciência Linguística 
de Macau”，英文名為“Linguistic Soci
ety of Macao”，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哥英
布拉街濠庭都會第5座20/ D，會址可搬
遷。

第二條

性質與宗旨

本會為一非牟利性質之學術性組織，

旨在於澳門推動及發展語言學領域的研

究、培訓及社會服務。主要工作範疇如

下：

（1）推動語言學範圍內的研究、調
查、培訓。

（2）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學術講座；

（3）出版學術著作和學術刊物；

（4）推進與本地區及海外其他同類
實體之間的學術交流及合作活動。

第三條

會員

（一）本會人員分會員、會友及特別會

員。

（二）凡認同本會宗旨，願遵守本會

章程，在澳門居住、工作或學習的人士，依

手續填寫入會申請表，經理事會審批同意

後，即成為會員。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

（三）如果因身份改變不再符合上

述資格要求，會員可轉為會友。特殊情況

下，理事會可以依據本會的工作需要，特

批保留會員資格。會友沒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

（四）會員及會友須遵守本會章程。

二者均可參加學會所舉辦或與學會相關

的活動，對會務提出意見，使用學會設

施。

（五）特別會員為本會拓展學術活動

範圍而增設的榮譽類會員，其中包括名譽

會長、名譽會員、學術顧問等。各類特別

會員由會長提名，在理事會通過後，授予

適當的人士。

第四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設有下列機構：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二）各成員任期為三年，期滿改選，

可連選連任。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

（三）會員大會有下列職權：

（1）決定會務方針；

（2）選舉及罷免本會機構據位人；其
中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修改本會章程。如修改本會章
程，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成票。如解

散本會，須獲全部會員四分之三贊成票；

（4）解決未列入章程內的事宜。

（四）會員大會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

通知，通知書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遇特別事項，可由（1）會長；
（2）理事長聯同秘書長；（3）監事長連同
二分之一的監事會成員；（4）四分之一的
大會成員聯合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凡符合召集特別會議條件者，由理事會統

籌辦理。

（五）會長及監事長均由不少於十名

的會員提名，並經由出席會員大會人數的

過半數投票通過產生；如提名多於一人，

則由取得贊成票最高者當選。副會長、理

事由會長提名並經由出席會員大會人數

的過半數投票贊成方為有效當選。監事

由監事長提名並經由出席會員大會人數

的過半數投票贊成方為有效當選。

（六）會長職權為：

（1）主持會員大會；

（2）從會員中提名副會長和理事人
選；

（3）從理事會成員中提名理事長人
選；

（4）提名各類特別會員人選；

（5）對外代表本會，對內協調本會各
機構間的工作；

（6）代表本會簽訂各類合作協議；

（7）對本會日常會務做方向性建議
和決定。

第六條

理事會

（一）本會的管理和執行機關為理事

會；理事會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會成員

由會長提名，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二）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須為單

數。設秘書長一名，秘書、財務若干名。

（三）理事長由會長從理事會成員中

提名，並經由出席理事會會議的理事成員

通過產生。副理事長、秘書長、秘書、財務

以及各種工作機構負責人由理事長提名，

并經由出席理事會會議的理事成員通過

產生。

（四）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決議，領導、管理
及推動本會各項具體工作和活動；

（2）根據工作需要，設立各種工作機
構；

（3）接納及開除會員。

第七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成

員的作為須具獨立性。

（二）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組成，成員總數須為

單數。監事長、副監事長和各位監事均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監事會有權監察理事會一切工

作活動，提供有關本會工作的參考意見，

以及監察本會年度賬目。

第八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費以及私人及公

共實體的捐贈。由理事會在監事會的監督

下負責管理。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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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粵方言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198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本會名為“澳門粵方言學

會”，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Dialecto 
Yue de Macau，英文名為Macao Yue 
Dialect Association。會址設於澳門安仿
西街72號利豐樓5樓B座。經過理事會通
過，會址可搬遷。

第九條——會徽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3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麗人至尊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19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由會長

主持。

（二）本會設會長一人、秘書長一人，副

會長一至三人起，會長對內、外代表本會。

（三）會長、副會長、秘書長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連任，但會

長連選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四）召集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通知；召集信息

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五）會員大會出席須有半數以上會

員同意，方為合法，決議取決於絕對多數

票。

（六）會員大會得依下列之規定召開

特別會議：

（1）會員會認為有緊急需要時召集
之大會主席團；

（2）三分之一或以上會員聯署要求
下，理事會須安排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七）會員大會之職權：

（1）選舉會長、副會長、秘書處成員、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2）討論及表決任何與本會有關之
重大事項；

（3）討論及通過後由理事會提出之
內部細則。

第六章

第十六條

會章

本會會章也是代表本會對外之物品之

一。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8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4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旅遊文化推廣協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11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2/2013/ASS, foi constituída a As
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nexo:

Rectificação

Por ter saído inexacto o certificado dos 
estatutos de 《澳門旅遊文化推廣協會》, 
publicad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AEM 
n.º 25/2015, II Série, de 24 de Junho, a 
páginas 12 321, onde se referiu indevida
mente documento n.º 11, quando devia 
ter sido referido documento n.º 12, bem 
como o n.º 2/2013/ASS, quando se devia 
ter mencionado o n.º 1/2015/AS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5 de 
Junho de 2015. — O Notário, Manuel Pin-
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8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兩岸三地傑出青年聯合協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11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2/2013/ASS, foi constituída a As
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nexo:

Rectificação

Por ter saído inexacto o certificado dos 
estatutos de《兩岸三地傑出青年聯合協會》, 
publicad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AEM 
n.º 25/2015, II Série, de 24 de Junho, a 
páginas 12 320, onde se referiu indevida
mente o n.º 2/2013/ASS, quando se devia 
ter mencionado o n.º 1/2015/AS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5 de 
Junho de 2015. — O Notário, Manuel Pin-
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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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特別會議的召集通告

本公司定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星

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在澳門青洲大馬路

七一八號，召開股東特別會議，議程如下：

（一）選舉公司董事會成員；

（二）與公司有關之其他事項。

澳門，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東會主席團主席 李成偉

SOCIE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S.A.

Convoc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Extraordiná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 vo
camse os Senhores Accionistas da Socie
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S.A. para reunirem em Assembleia Geral 
Extraordinária, no próximo dia 7 de Julho 
de 2015 (terçafeira), pelas 11,00 horas, na 
sede desta sociedade, sita na Avenida do 

Conselheiro Borja, 718, em Macau,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2.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da Socie
dade.

Macau, aos 23 de Junho de 2015. — Pre
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Lee 
Seng Wei.

（是項刊登費用為 $5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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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澳門元

 Patacas
澳門元

Patacas
資    產 小  計 合  計 負 債, 資 本 及 盈 餘 小  計 合 計

 A C T I V O Sub-totais Totais PASSIVO E SITUAÇÃO  LÍQUIDA Sub-totais Totais

    有形資產  負   債

 -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 PASSIVO -

    電腦   雜項準備金

   . Computadores 244,231.07  - PROVISÕES DIVERSAS 1,004,303.00

    傳訊設備

   . Equipamento de telecomunicações 3,069.40    雜項債權人

    傢俱及裝置物  - CREDORES GERAIS

   . Móveis e utensílios 223,350.00     股東 / 股息

    其他    . Accionistas, c/dividendos 32,994,785.02

   . Outras 25,375.00     聯號

    (攤折金額)    . Empresas associadas 984,862.42

   . (Reintegrações acumuladas) (317,252.73) 178,772.74     其他

   . Outros 17,747,134.11 51,726,781.55

    財務資產

 - IMOBILIZAÇÕES FINANCEIRAS    負債總額

      債券   - Total do Passivo 52,731,084.55

     - Obrigações 6,413,226.41 6,413,226.41

    雜項債務人    

 - DEVEDORES GERAIS

    股東

   . Accionistas 137,144.33

    其他

   . Outros 1,827,862.54 1,965,006.87

  資本及盈餘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資  產  負  債  表

二零一四年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暫記帳目 - SITUAÇÃO LÍQUIDA -

 - CONTAS DE REGULARIZAÇÃO    資本

      預付費用  - CAPITAL SOCIAL

     - Despesas antecipadas 17,594.32     已收資本

   . Realizado 30,000,000.00

    銀行存款

 - DEPÓSITOS EM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法定準備金

 - RESERVA LEGAL 4,854,900.00

    本地貨幣

   . Em moeda local    歷年損益滾存

      活期存款  - RESULTADOS TRANSITADOS 18,997,388.34

     - Depósitos à ordem 48,933,716.83

      定期存款    損益 (除稅前)

     - Depósitos a prazo 26,425,288.25  - RESULTADOS LÍQUIDOS (antes de impostos) 8,617,593.03

     外幣    稅項準備金

   . Em moeda externa  - PROV. P/O 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1,000,140.00)

      活期存款

     - Depósitos à ordem 14,516,617.14    損益 (除稅後)

      定期存款  - RESULTADOS LÍQUIDOS (depois de impostos) 7,617,453.03

     - Depósitos a prazo 15,750,603.36 105,626,225.58

 資本及盈餘總額

- Total da Situação Líquida 61,469,741.37

  資產總額   負債, 資本及盈餘總額

 - Total do Activo 114,200,825.92  - Total do Passivo e da Situação Líquida 114,200,8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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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

二零一四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4

 澳門元

 Patacas澳門元

Patacas
  借方 小計 合計   貸方 小計 合計

  DÉBITO Sub-totais Totais   CRÉDITO Sub-totais Totais

  服務費用   服務收益

- Custos de serviços prestados - Proveitos de serviços prestados

    私人退休基金管理費     私人退休基金管理費

   De gestão dos fundos privados de pensões 7,533,465.70   . De gestão dos fundos privados de pensões 12,113,839.67

  一般費用   其他收益

- Despesas gerais - Proveitos inorgânicos

     . 員工開支     財務上

       Despesas com o pessoal 3,515,854.18   . Financeiros 473,382.32

     . 稅項

       Impostos e taxas     其他

     . 第三者提供服務及供給   . Outros 7,860,158.56 8,333,540.88

       Serviços e Fornecimentos de terceiros 748,111.58 4,263,965.76

  其他費用

- Encargos diversos

  攤折 / 劃銷

- Amortizações e reintegrações do exercício

    固定資產

  . De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32,356.06

  本年度營業收益

- Lucro de exploração 8,617,593.03

 總額  總額

  Total 20,447,380.55   Total 20,447,380.55

 澳門元

Patacas

  借方 小計 合計   貸方 小計 合計

  DÉBITO Sub-totais Totais   CRÉDITO Sub-totais Totais

  虧損   收益

- Prejuízo - Lucro

    營業帳虧損     營業帳收益

  - De exploração   - De exploração 8,617,593.03

    本年度非經常性虧損     本年度非經常性收益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上年度虧損     上年度收益

  - Relativo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 Relativo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8,617,593.03

  純利稅準備金   淨虧損

- Provisão p/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1,000,140.00 - Resultados líquidos (prejuízo final)

  淨收益

- Resultados líquidos (lucro final) 7,617,453.03

 總額  總額

  Total 8,617,593.03   Total 8,617,593.03

姜壹盛

損  益  表

二零一四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4

營 業 表

二零一四年度

              -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4 -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董事會主席

JIANG YI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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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四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4

 澳門元

 Patacas

澳門元

Patacas
  借方 小計 合計   貸方 小計 合計

  DÉBITO Sub-totais Totais   CRÉDITO Sub-totais Totais

  服務費用   服務收益

- Custos de serviços prestados - Proveitos de serviços prestados

    私人退休基金管理費     私人退休基金管理費

   De gestão dos fundos privados de pensões 7,533,465.70   . De gestão dos fundos privados de pensões 12,113,839.67

  一般費用   其他收益

- Despesas gerais - Proveitos inorgânicos

     . 員工開支     財務上

       Despesas com o pessoal 3,515,854.18   . Financeiros 473,382.32

     . 稅項

       Impostos e taxas     其他

     . 第三者提供服務及供給   . Outros 7,860,158.56 8,333,540.88

       Serviços e Fornecimentos de terceiros 748,111.58 4,263,965.76

  其他費用

- Encargos diversos

  攤折 / 劃銷

- Amortizações e reintegrações do exercício

    固定資產

  . De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32,356.06

  本年度營業收益

- Lucro de exploração 8,617,593.03

 總額  總額

  Total 20,447,380.55   Total 20,447,380.55

 澳門元

Patacas

  借方 小計 合計   貸方 小計 合計

  DÉBITO Sub-totais Totais   CRÉDITO Sub-totais Totais

  虧損   收益

- Prejuízo - Lucro

    營業帳虧損     營業帳收益

  - De exploração   - De exploração 8,617,593.03

    本年度非經常性虧損     本年度非經常性收益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上年度虧損     上年度收益

  - Relativo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 Relativo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8,617,593.03

  純利稅準備金   淨虧損

- Provisão p/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1,000,140.00 - Resultados líquidos (prejuízo final)

  淨收益

- Resultados líquidos (lucro final) 7,617,453.03

 總額  總額

  Total 8,617,593.03   Total 8,617,593.03

姜壹盛

損  益  表

二零一四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4

營 業 表

二零一四年度

              -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4 -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董事會主席

JIANG YISHENG

董事會主席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姜壹盛

Jiang Yisheng

業務報告之概要

2014年度，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持健康發展勢頭，實現稅後利潤澳門幣762萬元；截至2014年末，本公司總
資產達澳門幣1.14億元，增長18.58%。

本公司管理的資產市值為澳門幣13.2億元，分別較去年大幅增長19.4%。

自本公司成立以後，本公司按照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總體發展戰略，依托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網絡、

品牌、資金和技術優勢，努力建設成為澳門地區客戶首選、業績優秀的退休基金管理公司，為客戶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退休基金管

理服務。

董事會主席

姜壹盛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No ano de dois mil e catorze, 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manteve a tendência para um desenvol-
vimento sustentável, tendo atingido lucros avaliados em MOP 7.620.000,00 (sete milhões, seiscentas e vinte mil Patacas), após a dedução 
de impostos. Até ao final do ano de 2014, o activo total desta Sociedade ascendia a MOP114.000.000,00 (cento e catorze milhões de Pata-
cas), o que representa um crescimento de 18,58%.

O valor de mercado dos activos sob gestão desta Sociedade foi calculado em MOP 1.320.000.000,00 (mil trezentos e vinte milhões de 
Patacas), o que traduziu um aumento na ordem de 19,4% em relação ao ano transacto. 

Desde o seu estabelecimento, e norteando-se pela estratégia global de desenvolvimento implementada pelo Banco Industrial e Comer-
cial da China (Macau), S.A., e retirando vantagens da marca, rede, recursos técnicos e financeiros do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a Sociedade empenhou-se em ascender a líder de mercado e da activi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sendo a mais 
procurada por clientes de Macau, a quem presta serviços de gestão de fundos de pensões cada vez mais seguros e de acesso fácil e rápido.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5.

Jiang Yisheng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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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四年度的財務
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

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
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李婉薇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Sociedade Anónima constituí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4,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1 de Março de 2015,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4,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ití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o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
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o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cão financeira do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Lei Iun Mei,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31 de Março de 2015.

獨任監事意見書

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按章程第二十四條e項的規定及為產生該規定的效力已將有關二零一四年營業
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書交予本所發出意見書。

經審閱交予本所編制意見書的文件後，認為該等文件清楚反映出公司的財產狀況及財政和經濟狀況。

董事會的報告書以明確的方式反映出公司在審議的營業年度期間內所推動及發展的業務情況。

本所考慮外部核數師報告書，同意核數師指出，所交予作為提交賬目的文件真實而公平地反映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

產負債表的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的營業年度內的財務結果。

綜合所述，本所決定同意通過該等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書。

獨任監事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

（由崔世昌代表）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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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cer do Fiscal Únic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a alínea e) do artigo 24.º dos Estatutos e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a mesma disposição legal,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entregou a esta sociedade de auditores 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e contas auditado e referente ao exercício de 2014, para efeito de parecer.

Depois de examinados os documentos entregues a esta sociedade, para efeito de emissão de parecer, concluímos que os referidos do-
cumentos reflectem, de forma clara, não só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mas também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e económica da referida Sociedad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flecte, de forma precisa, as actividades promovidas e desenvolvidas pela Sociedade no 
ano de exercício ora em apreço.

Tendo em atenção o relatório apresentado pelo auditor externo, esta sociedade concorda com o exposto no referido relatório, sendo 
que os documentos que serviram de base à elaboração das contas reflectem, de forma correcta e real,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emonstrada 
no balanço com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4, bem como o resultado financeiro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Recapitulado o acima exposto, decidimos aprovar o referi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e con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5.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Chui Sai Cheong)
Fiscal Único

持有超過有關機構資本5%之出資的機構名單

無

主要股東名單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機關

董事會

姜壹盛先生 董事長

（於2014年1月8日委任）

沈曉祺先生 董事長

（於2014年1月8日辭任）

禤永明先生 董事

鄭永輝先生 董事

股東會主席團

朱曉平先生 主席

鄭凱先生 秘書

獨任監事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

（由崔世昌先生作代表）

公司秘書

鄭凱先生 秘書

Lista das instituições em que a Sociedade detém participações 
superiores a 5% do respeetivo capital

N/A

Lista dos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Órgãos Sociais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r. Jiang Yisheng                    Presidente

(Nomeado em 8 de Janeiro de 2014)

Sr. Shen Xiaoqi                    Presidente

(Renunciou em 8 de Janeiro de 2014)

Sr. Huen Wing Wing, Patrick   Administrador

Sr. Cheng Wing Fai, Patrick                    Administrador

Mesa da Assembleia

Sr. Zhu Xiaoping                   Presidente

Sr. Zheng Kai                   Secretário

Fiscal Único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Sr. Chui Sai Cheong)

Secretário de Sociedade

Sr. Zheng Kai                   Secretár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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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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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摘要

自1999年起，澳門有線電視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收費電視服務，2014年4月22日獲續約5年，以非專營形式經營收費電視服
務。隨著新合同生效，澳門有線將會投入資源發展，以體現完善澳門收費電視的決心。

2013年為配合政府唯一方案，與公天服務商簽署的《合作協議》屆滿，改由政府出資的基本電視頻道股份有限公司傳送免費電
視訊號，使澳門有線的發展受局限；由於博彩業現時處於調整期，公司商業業務增長速度隨之放緩，利潤僅能持平。面對重重阻礙，

澳門有線希望政府提供更加持久、可行的機會；在已有的法律同等範疇下，對我司亦實施相同的批給政策。

公司的累積虧損為澳門幣1億4仟2佰多萬元，透過股東注資，才使累積虧損減至3仟2佰多萬元。基於公司存在經營困境，有賴股
東注資，才使得資產淨值符合法定基本要求，以維持業務正常運作。面對現階段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公司力求開拓多元化市場，尋

找潛在新業務商機，以求在逆境中穩存。

長久以來，澳門有線電視勇於承擔社會責任，透過整合資源直播立法會，並製作多檔不同題材電視節目，以關注、推動澳門社會

發展。

最後，董事會感謝全體股東在上述不穩定環境下給予的無限支持理解，員工向心力亦得以凝聚。未來，澳門有線將利用長期累

積的豐富資源及經營經驗，發揮自身優勢，實現新機遇下的突破。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林潤垣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樓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獨立核數報告。

我們已將董事會為公佈而編製之財務報表摘要與審核之財務報表作出比較。

我們認為，該財務報表摘要，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審核之財務報表是一致的。

鮑文輝註冊核數師樓

由Manuel Basilio代表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監事會報告書摘要

鑒於監事會已分析及審閱董事會所提交之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報告書及各項目文件，本會認為財務報告可適當

地反映公司之活動及其財產狀況，因此監事會認為該等文件可遞交股東會通過。

監事會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四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4,2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28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163.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63,00


	C01) 12488-12510
	C02) 12511-12515
	C03) 12516-12517
	C04) 12518-12518

